
2018

广东伟的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Guangdong Great Materials Co.,Ltd

年度报告摘要

伟的新材
NEEQ : 871525



2019-008

一. 重要提示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或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

1.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

1.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

1.5 公司联系方式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/董事会秘书 郭榕

职务 董事会秘书、董事、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

电话 0769-82323236
传真 0769-82323237
电子邮箱 dongmi@greatmat.cn
公司网址 www.greatmat.cn
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：东莞市横沥镇田头村旭和工业区 A 区 A 厂房；

邮政编码： 523000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.neeq.com.cn
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秘办公室

二. 主要财务数据、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

2.1 主要财务数据

单位：元

本期（末） 上期（末）
本期（末）比上期（末）

增减比例%
资产总计 56,549,826.19 53,370,762.66 5.96%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,125,032.79 37,927,939.36 0.52%
营业收入 98,275,100.97 82,009,530.05 19.83%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,093.43 918,505.01 -78.54%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

-2,377,403.32 -104,837.29 -2167.71%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,094,125.30 -6,763,405.12 116.1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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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.52% 4.09% -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1 0.05 -78.57%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01 0.05 -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

资产（元/股）

1.70 2.54 -33.07%

2.2 普通股股本结构

单位：股

股份性质
期初 本期

变动

期末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

无限售

条件股

份

无限售股份总数 7,564,957 50.67% 5,445,429 13,010,386 58.09%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1,142,050 7.65% 571,025 1,713,075 7.65%

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574,275 3.85% 287,138 861,413 385%
核心员工 0 0% 0 0 0%

有限售

条件股

份

有限售股份总数 7,366,243 49.33% 2,020,171 9,386,414 41.91%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3,426,150 22.95% 1,713,075 5,139,225 22.95%

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1,722,825 11.54% 861,412 2,584,237 11.54%
核心员工 0 0% 0 0 0%

总股本
14,931,200 -

7,465,60
0

22,396,800 -

普通股股东人数 8

2.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（创新层）/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%及以上股东情况（基础层）

单位：股

序号 股东名称
期初持股

数
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

期末持

股比例%

期末持有

限售股份

数量

期末持有无

限售股份数

量

1 龙志雄 4,568,200 2,284,100 6,852,300 30.60% 5,139,225 1,713,075
2 君盛泰石 2,750,000 1,375,000 4,125,000 18.42% 0 4,125,000
3 崔波 1,990,000 995,000 2,985,000 13.33% 0 2,985,000
4 东莞神启 1,941,200 854,600 2,795,800 12.48% 970,601 1,825,199
5 龙智强 1,650,000 825,000 2,475,000 11.05% 1,856,250 618,750
6 东莞八仙 1,384,700 692,350 2,077,050 9.27% 692,351 1,384,699
7 彭治典 647,100 323,550 970,650 4.33% 727,987 242,663

合计 14,931,200 7,349,600 22,280,800 99.48% 9,386,414 12,894,386
普通股前七名或持股 10%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

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龙志雄，直接持有公司 30.60%的股份，为公司第一

大股东。东莞神启、东莞八仙两个有限合伙企业分别持有公司 12.48%、9.27%股份。龙志雄均

为两个有限合伙企业的唯一普通合伙人，是执行事务合伙人；龙智强为两个有限合伙企业的有

限合伙人。龙志雄与龙智强为亲兄弟关系。 2016年 10月 8日，龙志雄、龙智强、彭治典签署

了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约定各方在公司股东大会、董事会作出决议事项时采取一致行动，如内

部协商出现意见不一致时，则以一致行动人中所持公司股份最多的股东意见为准，但关联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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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回避的情形除外（彭治典为公司股东，持有 4.33%股份）

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

注：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龙志雄直接持有公司 30.60%的股份，是为两个有限合伙企业的唯一普通

合伙人、执行事务合伙人，龙志雄、龙智强、彭治典为一致行动人。

三.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

3.1 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

√适用□不适用

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《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（财会

〔2018〕15 号），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，归并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，拆分部分利润表项

目；并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了《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》，明确要求

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在“其他收益”列报，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，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

关，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等。

本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，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

的，已经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——财务报表列报》等的相关规定，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

整。

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：

列报项目
2017年 12 月 31
日之前列报金额

影响金额
2018年 1 月 1日
经重列后金额

备注

应收票据 909,932.80 (909,932.80) ---

应收账款 30,330,090.10 (30,330,090.10) ---

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--- 31,240,022.90 31,240,022.90

应付票据 --- --- ---

应付账款 12,775,532.98 (12,775,532.98) ---

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--- 12,775,532.98 12,775,532.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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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费用 10,303,669.59 (3,724,191.19) 6,579,478.40

研发支出 --- 3,724,191.19 3,724,191.19

3.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

√会计政策变更 □会计差错更正 □不适用

单位：元

科目
上年期末（上年同期） 上上年期末（上上年同期）

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

应收票据 909,932.80 284,379.00
应收账款 30,330,090.10 19,609,497.23
应收票据及应收账

款

31,240,022.90 19,893,876.23

应付账款 12,775,532.98 7,587,715.85
应付票据及应付账

款

12,775,532.98 7,587,715.85

管理费用 10,303,669.59 6,579,478.40 8,846,174.47 5,271,444.70
研发支出 3,724,191.19 3,574,729.77

3.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

□适用√不适用

3.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

□适用√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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